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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書函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565

承辦人：劉佳瑋

電話：02-82366533

E-Mail：chiawei@mocs.gov.tw

受文者：新北市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6月24日

發文字號：部銓二字第1043971188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部薦任第九職等科長代理職務列等為薦任第八職等

至第九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秘書請假期間所

遺業務，其代理期間之專業加給應如何支給疑義一案，復

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部民國104年3月12日台內人字第1040408675號書函。

二、查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以下簡稱加給辦法)第12條第1

項規定：「各機關現職人員經權責機關依法令規定核派代

理職務連續10個工作日以上者，其加給之給與，在不重領

、不兼領原則下，自實際代理之日起，依代理職務之職等

支給；如所代理之職務列等列為跨等者，依所定最低職等

支給。但代理人銓敘審定之職等已超過被代理之職務最低

職等者，在職務列等範圍內，依代理人銓敘審定職等支給

；超過被代理之職務最高職等者，依所定最高職等支給。

」次查本部99年1月25日部銓二字第0993160326號書函略以

，支領代理職務加給之前提，須經權責機關依法令規定核

派代理職務，爰倘係屬違法之代理，縱有代理之事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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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支領加給之情事。

三、旨揭所詢疑義，經考量不同官等職務之職責程度尚有不同

，貴部薦任第九職等科長代理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秘書請假期間所遺業務，依前開加給辦法第12條規定，如

經機關依法令規定核派代理職務達連續10個工作日以上，

在不重領、不兼領之原則下，代理人之專業加給得按簡任

第十職等支給。至於職務加給部分，該簡任秘書職務如因

職責繁重，前經機關首長核准比照主管職務支給職務加給

有案，為期公平合理，代理該秘書請假期間之職務者，如

係依規定代理，自得由機關首長衡酌其職責程度，決定是

否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如經核准支給，在不重領

、不兼領之原則下，得依簡任第十職等支給職務加給，附

予敘明。

四、另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職務出缺時，代理該出缺職務者，其代理期間專業或職務

加給應如何支給，基於類此職務之列等得歸列為薦任或簡

任職務(按：以貴部為例，秘書8人至12人中，僅6人之職

務得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

職等，其餘秘書之職務列等仍為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並由機關首長依其職權決定以何官等職務辦理派代，爰

於該列為薦任或簡任之職務出缺期間，得由機關首長自行

衡酌該職務之職責程度，依加給辦法第12條規定，於合法

代理之前提下，決定代理人究應核給薦任或簡任職務之專

業或職務加給。

五、本部99年1月18日部銓二字第0993144098號書函釋規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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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規定意旨不合，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正本：內政部

副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2015-06-24
12: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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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書函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565 

承辦人：鄭麗芳 

電話：02-82366536 

E-Mail：saracheng@mocs.gov.tw 

 

受文者：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2月21日 

發文字號：部銓二字第1044045167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會委任第五職等科員依法代理薦任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科員職務連續10個工作日以上，得否支領薦任第

六職等之代理專業加給一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會民國104年11月30日僑人一字第1041001956號書

函。 

二、查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以下簡稱加給辦法)第12條第

1項規定：「各機關現職人員經權責機關依法令規定核

派代理職務連續10個工作日以上者，其加給之給與，在

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自實際代理之日起，依代理職

務之職等支給；如所代理之職務列等列為跨等者，依所

定最低職等支給。……」次查本部本(104)年6月24日部

銓二字第1043971188號書函略以，經考量不同官等職務

之職責程度尚有不同，薦任第九職等科長代理簡任第十

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秘書請假期間所遺業務，依上開加給



辦法第12條規定，如經機關依法令規定核派代理職務達

連續10個工作日以上，在不重領、不兼領之原則下，代

理人之專業加給得按簡任第十職等支給。 

三、所詢貴會委任第五職等科員依法代理薦任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科員請假期間所遺業務連續10個工作日以上，依

前開加給辦法第12條第1項及本部本年6月24日書函

釋，在不重領、不兼領之原則下，代理人之專業加給得

按薦任第六職等支給。 

 
正本：僑務委員會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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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據洽銓敘部承辦人表示: 1.被代理職務係被代理人因差假所遺職務：  依被代理人所占職務之"職務列等"認定，  例如"委5"代理"委5或薦6至薦7"，且被代  理人核敘薦7，則應以代理"薦6"來認定，  並發給"委5"與"薦6"間之加給差額 2.被代理職務係空缺：  由首長依上函認定該空缺應列官等，再據  以決定代理人是否發給加給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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